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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集 67巻 7號 858頁）則確立了一個
「關於回收措施之經驗法則」，認為

在組織性的運輸毒品案件中，運送者

不可能沒有獲得任何關於回收方法之

指示，並依此撤銷無罪判決而改判有

罪。此即職業法官採用別於裁判員之

經驗法則來為事實認定之例。

再者為關於量刑之判斷框架。例

如，在一個父母對幼兒傷害致死的案

件中，第一審裁判員裁判（大阪地院

平成 24‧3‧21 刑集 68 巻 6 號 948
頁）認為檢察官之求刑並未充分審酌

犯行之背景（兒虐情事），乃判處檢

察官求刑 1.5倍之刑度。對此判決，
第二審（大阪高院平成 25‧4‧11刑
集 68巻 6號 954頁）雖然予以維持，
但最高法院（最判平成 26‧7‧24刑
集 68巻 6號 925頁）則以量刑評議應
該在全體成員對於一般量刑傾向均有

共識的情況下為之，因而撤銷第一審

判決（含第二審判決），而依檢察官

之求刑為判決。

所謂事實認定之經驗法則，應是指

「國民健全之社會常識」。又關於量

刑，之所以也讓裁判員參與之理由，

就是認為由裁判員與職業法官共同判

斷，會比僅由職業法官判斷來的公

正。因此，職業法官應該有所自覺，

法官的判斷框架並非「規範」，而僅

是裁判體構成員中一員之「意見」，

並應就此點對裁判員予以說明，這是

很必要的。

三、裁判員之風險

在福島地方法院郡山分院的一個裁

判員裁判，參與殺人案件審理的裁判

員因為接觸太多殘忍照片證據而罹患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因而
提起國家賠償。這個案例讓我們認識

到法律專家的想像力是如何之貧乏。

該案中儘管對於殺人罪之成立沒有爭

執，檢察官仍然請求調查超過 200張
的殺人現場以及遺體照片，而我想辯

方恐怕對此也沒有聲明異議，法院也

就全部採用這些證據。但是，在沒有

爭執的情況下，調查 200張以上的照
片作為證據真的有必要嗎？法律專家

們難道不是以「專業的惰性」來進行

證據調查嗎？

以本案為契機，法律專家也開始反

省，而就證據調查之方式作了各式對

應。例如，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應儘量

嚴選，而在請求調查的證據中，或將

色彩除去，或不使用照片而改以插圖

代之等。另外也會在選任階段，對候

補者告知「本次審判中會出現這樣的

證據，如果您認為無法忍受，請提出

辭退申請」等來應對。

但是，正如諺語「因噎廢食」，我

不贊成對證據做過多的調整。審判的

生命正在於證據，而這樣的證據，不

該是事後造出來的。證據是實際犯

罪殘留下的痕跡，為了判斷該犯罪，

實有必要直接確認該犯罪所殘留之跡

證。就預定調查之證據改成插圖、把

血改成綠色、將刀變成玩具等想法，

我認為都是錯的。審判之判斷者，為

了能正確判斷，應該要好好面對證

據，若對裁判員說明此點，他們應該

也可以理解。

捌  結語 --18歲即可擔任裁判員，
以及對年輕人的期待

一、 關於「18歲的人可以裁判嗎？」 
之疑問

從 2022年 4月開始，裁判員的年
齡資格從 20歲降至 18歲。而隨著裁
判員年齡資格降至 18歲，關於「18
歲的人可以裁判嗎？」之疑問被廣泛

提及。此一疑問隱含著幾個前提性的

誤解，令人感到不想讓 18歲之人參
與國民司法的意圖。

首先，18歲之人並不會 1人獨自裁
判。裁判員裁判原則上是由 6位裁判
員與 3位職業法官，合計 9人之合議
體來為判斷。其次，18歲之人並沒有
為「裁決」。「裁決」這個詞與裁判不

同，「裁決」僅能由神以及法律專家

行之，2者間有細微的差異存在。而
所謂刑事「裁判」，是基於法律與證

據，依常識認定事實並決定公正的刑

罰。因此裁判員之年齡資格問題，應

該定位為：在這樣的裁判評議中，他

所反映之國民意見是否得當的問題。

二、有特別準備的必要嗎？

就如同過去對 20歲以上之裁判員
不要求特別準備一樣，年輕人也沒有

特別準備之必要。為什麼呢？這是因

為對裁判員要求扮演之角色，年輕人

可以帶著年輕人的常識，疊加到其他

8個人的常識上，而整合成 9個人共
通之常識。又裁判員並不需要具有法

律知識或審判經驗，這些是職業法官

的事情。就審判上必要的知識，職業

法官會告訴他們。另外，檢察官、辯

護人也會告訴他們需要瞭解什麼。

有了年輕人的參與，9個人所確認
的「常識」將更具多樣性、正當性更

高，也就更加公平的代表了社會。對

法律專家而言，也將在活潑感性上有

更多期待。

三、對年輕人的支援方面

（一）法學教育之充實

非常重要的是，加強「法教育」，

並不是作為知識，而是為了學習法律

與司法在社會中的作用。意見書中

「確立國民基礎」章中，便強調為養

成能夠擔負司法之國民，「法教育」

之重要性。

（二）由前輩們帶頭擔任裁判員

對剛取得裁判員資格的年輕人，最

好的支持就是所有年齡層的國民都率

先主動地擔任裁判員。所有的人都展

現出其作為社會之一員應盡之責任，

並完全有能力履行該責任，就能夠營

造出利於年輕人參加之環境。如果作

為前輩之國民猶豫不決，年輕人當然

就不會想要積極參與。

（三）自由談論

為了讓年輕人能積極任事，讓他們

實際感受擔任裁判員是有助於社會且

有其必要。若不能談論自己的經驗，

那怎麼能培育出「擔任裁判員是有意

義的，且是在履行對社會之責任」的

理念。如果年輕人能夠聽取經驗者之

經驗，並能夠談論自身之經驗，我想

參與意願應該會提高吧。

我在美國留學時，有 3個大學生
在我午餐的鄰桌用餐，其中 1位開始
說：「我前幾天去當陪審員，到昨天

才結束」，另 2位馬上接著問：「是什
麼案件？」、「是怎麼樣呢？」詢問其

經驗，且非常興奮。我相信，當這些

朋友被通知要去擔任陪審員時，應該

會很開心的去參加。

四、 應該由誰來創造一個「自由、
公平和負責的社會」呢？

2009年 8月在東京首次之裁判員裁
判，其中一位備位裁判員在結束後之

記者會上表示：

「一開始我在想我為什麼會被抽

中，但後來我的想法改變了。社會是

由許多個人集合而成的，所以除非個

人發聲，否則社會是不會改變的。

每個人對這個制度會有各式各樣的看

法。但如果我們能多點思考如何讓所

處的社會更為宜居，我想制度就會發

展起來。」

這不正是裁判員制度以及司法改革

的目標嗎？

每個人都會同意我們應該創建一

個「更自由、更公平、更負責任的社

會」。重要的是該做什麼、由誰來創造

這樣的一個社會。我相信，每一個年

輕人都能夠作為一個「自律的、負社

會責任的治理主體」來思考與行動，

其中當然包括成為一位裁判員在內。

柒 裁判員制度施行 13年的課題

一、候補者出席率低

候補裁判員的出席率不斷下降是

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制度設計上，候

補裁判員若具有一定理由是可以辭任

的，但從制度施行以來，辭退率卻

一直在穩步上升，近期候補裁判員的

辭退率已經達 7成左右。若從制度設
計之意義在於「由自律的、負社會責

任的治理主體之國民來參與」來看，

現狀已非「由所有主權者參與之制

度」，而係「僅由一部分國民參與之

制度」了。如果這樣的情況繼續下

去，則裁判員制度的民主正當性與民

主基礎恐怕就會逐漸削弱。

為什麼辭退率會增加呢？應將實際

具有擔任裁判員經驗者的感想與辭退

率相互對照。據瞭解，從制度實施以

來，認為擔任裁判員是「非常好的體

驗」與「是好的體驗」的加總人數比

例，一直穩定的維持 96%左右。而
導致這個「辭退率約 70%」與「具良
好體驗者約 96%」之落差，是由有無
「裁判員經驗」所決定。換言之，社

會上並沒有共識認為，擔任裁判員任

務是一個有價值的公共服務。但從擔

任裁判員前後，其評價有如此劇烈之

變化來看，如果能讓裁判員將其經驗

更廣泛的分享到社會，不就會讓許多

對裁判員任務抱持敬而遠之的民眾，

在態度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嗎？

我每年都會邀請具裁判員經驗者

到大學來授課分享，許多學生表示這

讓他們的看法產生了 180度的改變。
我每年都會聽到「到先前為止都想要

辭退，但現在會想試試看」這樣的意

見。我想這就是經驗者分享經驗之結

果吧。那麼究竟是什麼妨害了經驗者

的分享呢？應該是守密義務。守密義

務的定義非常含糊籠統（特別是「評

議的經過」），並且附有罰則。實則，

須保密者應限於那些有明確理由應予

保守之秘密（例如限於「各職業法官

與裁判員之意見」等），我想應該要

透過修法或實務操作之改變，將裁判

員可以透露的範圍予以擴大，以便其

經驗可以分享至社會。

二、 法官的判斷框架崛起
裁判員制度（依意見書）是為了

「讓一般國民藉由參與審判之過程，

讓裁判內容可以反映健全的社會常

識⋯⋯ 從而讓司法能夠具有更堅實

的國民基礎」而創設。但是，經過 10
年餘之施行，可以發現法官的「判斷

框架」逐漸抬頭。

首先是關於事實認定的判斷框架。

例如，在一起運輸毒品案件中，擔任

運送者之被告辯稱「不知內容物為

何」。就此，第一審（千葉地院平成

23‧6‧17刑集 67巻 7號 853頁）裁
判員裁判認為「若無特別情事，不能

推認通常知道內容物為何」，乃判決

被告無罪。然而，由 3位職業法官組
成之上訴審（東京高院平成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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